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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类

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文件

官民函〔2017〕40号

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
关于对官渡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

161103 号建议的复函

尊敬的张春华代表：

您在官渡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 161103 号

《关于在六甲社区辖区内建盖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议》已交由

我局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我区养老服务工作在区委、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上级老

龄部门指导帮助下，以十八届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

以“五个老有”为目标，以贯彻落实《云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

为重点，转变工作作风，创新工作方法，抓基层，抓机制，抓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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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抓落实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老龄工作相关文件要求，

着力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、社区服务为依托，机构养老为支撑

的养老服务网络。

一、我区大力推进养老服务机构建设

自 2009年以来，我区大力开展社区养老服务社会化试点工作，

已建设并向老年人开放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数量达 35个，占

全区社区总数的 39.3%，总建筑面积达到 42005.12平方米，设有

床位 680张。每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分别配备有休息室、康

体室、谈心室、阅览室、棋牌室、健身室、餐饮室等功能室，为

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、医疗保健、康体健身、文化娱乐、法律维

权、心理咨询等多项服务，直接受益人群达 3万余人，间接受益 3

万多个家庭 12万余人，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，密切了党群干群关

系。探索出一条“机构养老、社区照料、义工援助、邻里互助、亲

情慰藉、协会维权”六位一体的养老服务“官渡模式”，得到了社会

各界尤其是广大老年朋友的充分赞誉和肯定。根据省、市级相关

政策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我区大力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。

截止目前，全区共建设并投入使用的民办养老机构达 12家。全区

共有养老床位 3774张，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 32张。

二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

（一）申报要求

根据昆明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申报居家养老项目

及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项目的紧急通知》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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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报对象：可以申报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项目。

2.建设面积的要求：结合实际，因地制宜，城市居家养老项目，

面积在 600平米。

（二）申报所需资料

1.社区所在地土管所出具的土地证明。

2.社区居民、党员关于同意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项目的

会议纪要。

3.社区居委会、街道办事处关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地理位

置、土地性质、建筑面积、建设性质等方面的证明。

4.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。

5.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资金预算表。

6.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设计、建设施工图纸。

7.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项目申请表。

8.社区居委会向区老龄办提出项目建设申请，并征得街道办事

处盖章同意。

（三）项目申报流程

1.社区居委会准备好项目申报所需资料并通过街道办事处审

核后，报区老龄办。

2.区民政局将资料报送区发改局立项审批。

3.区发改局立项批复后，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向市财政局联合

请示项目资金补助。

4.区老龄办将立项批复文件、区民政和区财政的资金联合请示



— 4—

文件、社区居委会上报的申报资料报市、省老龄办审批。

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属日间照料中心，老年人夜晚不可住

宿。

三、民办养老机构建设

（一）民办养老机构设立标准

根据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

的实施意见》（昆政发（2014）53号）附件 3：《昆明市民办养老

机构管理办法》要求，设立民办养老机构，应当符合养老服务设

施发展专项规划，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申办人是单位的，应当具备法人资格或者是依法成立的其他

组织;申办人是个人的，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;

2.有完善的机构章程和管理制度;

3.有符合养老机构建筑设计规范、技术标准和消防安全、卫生

防疫、环保标准的服务场所；

4.老年人单人间居室原则上使用面积不小于 10平方米，双人

间不小于 14平方米，三人间不小于 18平方米;

5.新建的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规模应不低于 50张床位，改造改

建的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规模应不低于 10张床位；

6.配置基本生活用房和室内外活动场地，有与业务性质、范围

相适应的生活、康复、医疗设施;

7.按照有关规定配备有相应资质的管理和服务人员;

8.有与其服务内容和规模相适应的流动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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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办养老机构设立内设医疗机构的，应当按规定办理医疗机

构设置审批和执业登记手续。

（二）项目申报流程

1.名称核准。先到官渡区政务服务中心民政窗口申请名称核

准，办理《名称核准通知书》。

2.备案。民办养老机构的举办者可在筹备成立时（取得《名称

核准通知书》后），向项目所在地老龄部门申请筹建审核备案，提

交以下资料：

（1）筹建申请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;

（2）申请人资格证明;

（3）拟办民办养老机构合法场所的证明文件;

（4）资金来源证明文件；

（5）其他相关材料。

3.办理许可。筹建的民办养老机构具备开业条件时，应当向所

在地县区民政部门提出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申请，并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1）设立申请书；

（2）申请人、拟任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资格证明文

件；

（3）符合登记规定的机构名称、章程和管理制度（名称和章

程需符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的相关规定）；

（4）建设单位的竣工验收合格证明，卫生防疫、环境保护部

门的验收报告或者审查意见，以及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建设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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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设计审核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，或者消防备案凭证；

（5）服务场所的自有产权证明或者房屋租赁合同（租期需在

3年以上）；

（6）管理人员、专业技术人员、服务人员的名单、身份证明

文件和健康状况证明；

（7）资金来源证明文件、验资证明和资产评估报告；

（8）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养老机构取得《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》后，即可对外开放收

住老年人。

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联系人：侯晓营、李俊康。 联系电话：0871-67173031

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

2017年 6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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